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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彰化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彰化縣政府辦理員林運動公園計畫變更未

妥為辦理可行性評估，及網球選手訓練中

心興建完成後，復未積極辦理相關訓練，

肇致訓練中心閒置 3 年 9 個月，未能發揮

預期效益；另該府未於配套措施完成前即

收回自行管理，坐失權利金收益，肇致設

施使用率不如預期，使用費收入不足支應

相關費用，就財務收支面上造成該府負擔

，均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據審計部函報本院，有關彰化縣政府辦理「彰

化縣員林運動公園附屬場館設施興建使用情形」，涉有

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；另補助機關教育部亦疑有未

善盡補助經費督導考核職責等情，經本院於民國（下同

）98 年 10 月 9 日前往彰化縣員林運動公園現地履勘，

並詢問教育部及彰化縣政府相關人員，茲已釐清相關案

情竣事，爰將調查意見臚述於后： 

一、彰化縣政府辦理員林運動公園計畫變更未妥為辦理

可行性評估，及網球選手訓練中心興建完成後，復未

積極辦理相關訓練，肇致訓練中心閒置 3 年 9 個月，

未能發揮預期效益，核有怠失 

(一)彰化縣政府於 88 年 3 月 18 日函請前臺灣省政府教

育廳補助員林運動公園籌建計畫案，預計興建主要

建築物，包括頂蓋表演場、社團辦公室、多功能活

動中心、服務中心等；運動設施，包括排球、網球、

籃球、槌球、慢速壘球等，預期可達到均衡城鄉體

育資源，帶動地區休閒品質等效益。案經前臺灣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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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於 88 年 6 月 7 日函復同意補助員林運動公園

新台幣（下同）3,000 萬元及體育場所 2,000 萬元，

合計 5,000 萬元。 

(二)查原計畫並未規劃興建網球訓練中心，彰化縣政府

表示本案基地位處山坡地，為避免過度開發影響邊

坡穩定，故改「減量開發」，另配合員林公園網球

場遷建，遂改以網球運動場地設施為主軸，兼設其

他設施，以滿足各年齡層人口運動需求，於 91 年 7

月 17 日召開「員林運動公園開發計畫」規劃設計

案諮詢會議，會議結論員林運動公園定位為以網球

運動為主，並兼納其他運動項目之運動園區，其後

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於 92 年 10 月 15 日之召

開第 129 次審查會議，決議「彰化縣員林運動公園

開發計畫」變更計畫案，經彰化縣政府敘明係以提

供網球訓練、交流、觀摩及比賽場所為主，且變更

後之土地使用強度，尚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

之規定，故予以同意變更。惟未辦理興建網球訓練

中心之可行性評估，包括訓練資源人力、物力、經

費及選手對象等，且未報經原補助機關教育部審查

同意，即逕於 92 年 11 月訂定「彰化縣員林運動公

園開發計畫變更計畫書」，變更計畫內容為興建網

球訓練中心，內設有宿舍、餐廳、會議室及設置 14

座網球場，以作為網球比賽及國內網球選手訓練之

用。 

(三)該網球訓練中心於 95 年 1 月 20 日完成驗收後，彰

化縣政府以訓練資源有限為由，將訓練對象侷限於

縣內中小學青少年網球選手之培訓，惟因青少年網

球選手多就近於就讀或鄰近學校進行訓練，如住宿

於該訓練中心接受訓練，易衍生有就學、生活照顧

等相關問題，對該訓練中心需求較低，再因該府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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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訂定訓練網球選手相關配套方案，致該訓練中心

除會議室外仍閒置未用。 

(四)綜上，彰化縣政府訂定員林運動公園籌建計畫，獲

上級補助後，未妥為辦理可行性評估，亦未報上級

補助機關同意，即變更計畫為興建網球選手訓練中

心，且未積極辦理後續之網球選手訓練，致訓練中

心完成後，除會議室外之設施閒置長達 3 月 9 個

月，未能發揮預期效益，核有怠失。 

二、彰化縣政府未於配套措施完成前即收回自行管理，坐

失權利金收益，肇致設施使用率不如預期，使用費收

入不足支應相關費用，就財務收支面上造成該府負擔

，實屬可議 

(一)彰化縣政府於員林運動公園興建工程即將完工

前，以擴大運用社會資源為由，於 94 年 8 月 16 日

簽辦「彰化縣員林運動公園委託經營管理計畫」，

於同年 12 月 19 日公開招商結果，由何黎星君取得

經營權，雙方於 95 年 1 月 10 日簽訂「彰化縣政府

委託經營管理員林運動公園契約書」，契約載明：

自 95 年 1 月 28 日起 3 個月為試營運期間，委託經

營期間 6 年，每年權利金 80 萬元，惟委託經營 3

個月試營運期滿後，旋於 95 年 4 月 27 日以該縣民

眾使用便利性、管理自主性與未來政策走向為由，

決定收回交由學校代為管理，並於 95 年 5 月 16 日

與何君完成協議，縮短委託經營期間至同年月 31

日止，該府收取權利金 7 萬餘元，並退還履約保證

金。 

(二)查彰化縣政府辦理變更計畫，預定興建網球場及網

球訓練中心等設施，卻未一併規劃未來經營方式及

經營維護之成本與效益，又於設施委外經營管理

後，變更契約收回自行管理，並未評估自身財務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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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能力及收費法源依據等相關配套措施，致本案場

館設施收回，於 95 年 6 月 1 日交由彰化縣縣立明

倫國民中學代為管理後，即因無收費法源而閒置，

遲至 96 年 10 月修正「彰化縣立體育場所管理自治

條例」增訂收費標準，經該縣縣議會通過後，網球

場部分始於同年 11 月開放由民眾付費使用；槌球

場屬戶外設施並未收費，且因地處偏遠、乏人使

用。另網球選手訓練中心並未開放使用。 

(三)依據網球場使用紀錄，14 座網球場其中 2 座變更為

籃球場，98 年 4 月至 6 月平均每日每場僅 2.85 人

使用，98 年 4 月以前部分，及 65 歲以上、18 歲以

下免費使用之人數，均無紀錄可稽。該網球場 97

年度場地使用費收入僅 28 萬 6,310 元，惟支出情

形，包括現場管理之 2 名教師 97 年度薪資計 236

萬 2,975 元，該運動公園及場館設施 97 年水電及

維護費用計 238 萬 3,804 元，合計 474 萬餘元，扣

除使用費收入後，仍不足 446 萬餘元。 

(四)綜上，彰化縣政府未評估收回自行管理之財務負擔

能力及收費法源等相關配套措施，即與承商協議縮

短委託期間，坐失權利金收益，肇致設施長期閒

置，槌球場部分乏人使用，網球場使用人數不如預

期，使用費收入不足支應相關費用，就財務收支面

上造成該府負擔，實屬可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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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彰化縣政府辦理員林運動公園計畫變更

未妥為辦理可行性評估，及網球選手訓練中心興建完成

後，復未積極辦理相關訓練，肇致訓練中心閒置 3 年 9

個月，未能發揮預期效益；另該府未於配套措施完成前

即收回自行管理，坐失權利金收益，肇致設施使用率不

如預期，使用費收入不足支應相關費用，就財務收支面

上造成該府負擔，均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

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 


